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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终奖、劳务收入捐赠的个人所得税筹划

袁中文（副教授）

（四川财经职业学院会计二系，成都 610101）

【摘要】随着公民收入的多元化，年终奖成为许多人都有的一部分收入，如何进行合理纳税，避免不必要的税

负，进行纳税筹划很有必要。同时，在进行劳务收入或者中奖收入捐赠时，由于存在税法规定的扣除限额，仍然存在

纳税筹划的问题。

【关键词】年终奖；劳务收入；纳税筹划；捐赠

个人所得税与每位公民息息相关，直接关系到每个

人的切身利益。在税法认可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纳税筹

划，也是公民的合法行为。笔者就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

两种收入如何进行纳税筹划提出个人看法。需说明的是，

以下讨论不考虑公积金、社保等税前扣除项目。

一、年终奖的纳税筹划

年终奖作为很多工薪阶层和高管不可或缺的一笔收

入，若分配不当，会造成相同收入纳税不同。以下举例进

行说明（例子中的金额单位均为元）。

例1：A公司向职工个人支付12月份工资和全年一次
性奖金，对某职工来讲有两种分配方案：①12月份基本
工资 4 500，全年一次性奖金 18 500；②12月份基本工资
4 500，当月奖金500，全年一次性奖金18 000。
第一种方案：

工资纳税=（4 500-3 500）×3%=30
全年一次性奖金按12个月分摊：18 500/12=1 541.67，

适用税率 10%，速算扣除数 105，应纳税额=18 500×10%-
105=1 745。

纳税合计=30+1 745=1 775
第二种方案：

工资、月奖纳税=（4 500+500-3 500）×3%=45
全年一次性奖金按12个月分摊：18 000/12=1 500，适

用税率3%，应纳税额=18 000×3%=540。
纳税合计=45+540=585
结论：年终奖的适用税率降低一个级次，会大幅度减

少纳税金额。同时，需要结合全年的情况综合考虑。

引申：第三种方案，如果年终奖分摊到每个月，假设

每个月工资都为 4 500，则全年纳税=［（4 500+1 541.67-
3 500）×10%-105］×12=1 790。

第一种方案全年纳税=1 775+30×11=2 105
第二种方案全年纳税=585+30×11=915

相比而言还是第二种方案较优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

情况？还是税率级次的问题。

全年奖金平摊后，每月的工资税率上升了一个档次，

肯定会导致税额增加。筹划办法就是：首先，降低税率级

次，即每月工资和年终奖都处于低档次税率上，则可降低

纳税额。如上例第二种方案下工资、年终奖都处于税率3%
的低级次上，纳税最少。其次，每月的工资纳税级次基本

固定，如果要分摊，要看分摊后是否增加每月纳税税率级

次，否则也会增加纳税，如第三种方案反而比第二种方案

纳税多。再次，由于年终奖大于18 000、54 000、108 000等
金额会自动上升一个税率级次，是否分摊需要比较后再

定。

例2：上述每月工资4 500不变，年终奖54 120。
第一种方案：不分摊。每月纳税=1 000×3%=30，年终

奖按 12个月分摊：54 120/12=4 510，适用税率 20%，速算
扣除数 555，纳税额=54 120×20%-555=10 269，全年纳税
=12×30+10 269=10 629。
第二种方案：分摊。全年纳税=［（4 510+4 500-3 500）×

20%-555］×12=6 564。
很明显，分摊后纳税减少。

另外一个关键点需要充分利用，就是每月工资未达

到 3 500的扣除数，要充分利用与扣除数的差额，与扣除
数差异越大，分摊越有利。如果分摊后每月数大于扣除

数，且处于税率级次跨界的临界点附近，对纳税金额影响

很大，需要慎重决定分摊与否。

二、劳务收入捐赠的纳税筹划

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，个人取得劳务收入已经是

很普遍的现象，在取得收入后进行公益捐助，是社会应该

鼓励的行为。由于税法有捐赠限额的规定，这样在进行捐

赠时合理进行纳税筹划也是必要的。首先要明确，计税

时，先捐赠，后加成。由于劳务收入超过 20 000元后有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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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征收的规定，分两种情况讨论。

1. 劳务收入低于加成标准，不加成征收。
例 3：李某取得一次性劳务收入 25 000，通过红十字

会对灾区捐赠一笔款项，分别就捐赠 1 000、5 000、
10 000、15 000、25 000五种情况计算应交个人所得税。
捐赠支出扣除限额=25 000×0.8×0.3=6 000
（1）捐赠1 000，未超出限额，可全额扣除。应纳税额=

（25 000×0.8-1 000）×0.2=3 800。捐赠后，个人收入=
25 000-3 800-1 000=20 200。
（2）捐赠5 000，未超出限额，可全额扣除。应纳税额=

（25 000×0.8-5 000）×0.2=3 000。捐赠后个人收入=25 000-
3 000-5 000=17 000。
（3）捐赠10 000，超出限额，只能扣除6 000。应纳税额

=（25 000×0.8-6 000）×0.2=2 800。捐赠后个人收入=25 000-
2 800-10 000=12 200。
（4）捐赠15 000，超出限额，只能扣除6 000。应纳税额

=（25 000×0.8-6 000）×0.2=2 800。捐赠后个人收入=25 000-
2 800-15 000=2 200。
（5）捐赠25 000，超出限额，只能扣除6 000。应纳税额

=（25 000×0.8-6 000）×0.2=2 800。捐赠后个人收入=25 000-
2 800-25 000=-2 800。

第一、二种情况相比，在扣除限额以下，少捐赠纳税

多，但最后收入差异不明显。第三、四、五种情况，纳税无

差异，关键就是捐赠支出超过扣除限额，不能享受少缴税

的待遇。不能理解的就是第五种情况，全部捐赠了，还要

另外自掏腰包纳税，是否公平合理？这就是捐赠税制设计

的缺陷，需要制度设计者改进。为了避免这种现象，在捐

赠时计算扣除纳税，即捐赠 22 200即可避免另外自掏腰
包的情形。

结论：在不加成征收情况下，捐赠额低于扣除限额，

会造成多纳税，但是对个人收入影响较小。在捐赠额高于

扣除限额情况下，纳税无差异，多捐赠直接导致个人收入

的减少。故捐赠尽量以扣除限额为界限，相对合理。

2. 劳务收入高于加成标准，要加成征收。
例 4：李某取得一次性劳务收入 70 000，通过红十字

会对灾区捐赠一笔款项，分别就捐赠 1 000、5 000、
15 000、30 000、50 000、70 000六种情况计算应交个人所
得税。

捐赠支出扣除限额=70 000×0.8×0.3=16 800
（1）捐赠1 000，未超出限额，可全额扣除。应纳税额=

（70 000×0.8-1 000）×0.4-7 000=15 000。捐赠后个人收
入=70 000-15 000-1 000=54 000。
（2）捐赠5 000，未超出限额，可全额扣除。应纳税额=

（70 000×0.8-5 000）×0.4-7 000=13 400。捐赠后个人收
入=70 000-13 400-5 000=51 600。
（3）捐赠15 000，未超出限额，可全额扣除。应纳税额

=（70 000×0.8-15 000）×0.3-2 000=10 300。捐赠后个人
收入=70 000-10 300-15 000=44 700。
（4）捐赠 30 000，超出限额，只能扣除 16 800。应纳税

额=（70 000×0.8-16 800）×0.3-2 000=9 760。捐赠后个人
收入=70 000-9 760-30 000=30 240。
（5）捐赠 50 000，超出限额，只能扣除 16 800。应纳税

额=（70 000×0.8-16 800）×0.3-2 000=9 760。捐赠后个人
收入=70 000-9 760-50 000=10 240。
（6）捐赠 70 000，超出限额，只能扣除 16 800。应纳税

额=（70 000×0.8-16 800）×0.3-2 000=9 760。捐赠后个人
收入=70 000-9 760-70 000=-9 760。

在扣除限额以下，少捐赠多纳税，多捐赠还能少纳

税，使最后收入差异不明显，如第一、二种情况。在加成征

收税率发生变化的时候，很明显多捐赠还能少纳税，但最

后收入差异明显，如第二、三种情况。在超过限额前提下，

纳税无差异，不能享受多捐赠少缴税的待遇，如第四、五、

六种情况，关键就是扣除限额的规定。同样的问题，收入

全部捐赠了，还要另外自掏腰包纳税。

结论：在要加成征收情况下，超过扣除限额，纳税金

额相等，多捐少捐取决于自己的意愿。在未超出扣除限额

时，要考虑加成征收税率变化可能导致少捐赠多纳税，最

后收入并未明显增加，还不如多捐赠。同样，对于中奖的

捐赠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，只是没有抵扣而已，计算方式

一样。

三、年终奖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的计算误区

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，一般需要把税后收入换算成

税前收入。由于对税法缺乏准确理解，造成计算失误，可

能遭受处罚。

例5：张某12月取得年终奖，不含税48 000，当月工资
1 500，计算当月个人所得税税额。

目前的错误计算是：

［48 000-（3 500-1 500）］÷12=3 833.33，适用税率
10%，速算扣除数 105，应纳税所得额=［48 000-105-
（3 500-1 500）］÷（1-10%）=50 994.44，50 994.44÷12=
4 249.54，适用税率 10%，速算扣除数 105，应纳个人所得
税税额=50 994.44×10%-105=4 994.44。
这种错误错在哪里？不配比！

（1）税前税后收入不配比。在计算适用税率时，
“［48 000-（3 500-1 500）］÷12”中，税前收入 1 500与税
后收入 48 000混在一起。同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
“［48 000-105-（3 500-1 500）］÷（1-10%）”中税前税后收
入混淆。

（2）金额不配比。在计算适用税率时，“［48 000-
（3 500-1 500）］÷12”中 48 000是一年的收入，分摊到 12
个月是合理的，而“3 500-1 500”是一个月的抵扣差额，为
什么要分摊到12个月？无形之中提高了纳税税率级次，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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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多纳税。而这种规定的不合理性以及制度设计的缺陷，

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经做过讨论，此处只讨论配比问题，

这个问题也在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扣税中存在。

按照配比原则，税后收入 48 000应该单独按月确认
税前收入：48 000÷12=4 000，适用税率 10%，速算扣除
数 105，应纳税所得额=［4 000-105］÷（1-10%）×12=
4 327.78× 12=51 933.33，与原 来的 应纳税 所得 额
“［48 000-105-（3 500-1 500）］÷（1-10%）=50 994.44”相
比金额增加，但是更合理和准确，是否纳税额反而增加？

在考虑月份配比后，12月份应纳税额=［4 327.78-
（3 500-1 500）］×10%-105=127.78，不考虑前11个月的工
资纳税情况，则年终奖还需纳税=（4 327.78×10%-105）×
11=3 605.56，共计纳税=3 605.56＋127.78=3 733.34。与原
来计算的应纳税额4 994.44相差较大，税负减轻。
这是假设前 11个月工资都超过 3 500且前 11个月已

经纳税的前提下的计算结果。

如果前 11个月工资都是 1 500，则按月配比，应纳
税额 ={［4 327.78-（3 500-1 500）］×10%-105}×12=
1 533.36，税负还要大幅降低。
但这就是制度设计的公平、合理问题了，也就回到了

本文讨论的第一个问题，即年终奖要分摊进行纳税筹划。

为了避免人为增加企业和税务征收部门的业务操作

负担，解决之道就是对个人所得税也进行汇算清缴。平时

每月预缴，年底年收入总额统计后，平均到 12个月，再进
行汇算清缴，除了可以减少相关人员的计算工作量、减轻

纳税筹划负担，可能还能防止因计算失误而逃税或故意

逃税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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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短期带薪缺勤的会计处理剖析

张亚杰（副教授），徐丹丹

（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，江苏徐州 221116）

【摘要】我国企业对年休假、病假、短期伤残等的会计核算并不是很规范，这样会影响相关的会计信息质量。对

此，新修订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——职工薪酬》作出了一定的整合与充实。本文拟结合案例对实务中长短期带薪
缺勤的会计处理进行分析，以供实务界参考。

【关键词】短期带薪缺勤；长期带薪缺勤；累积；非累积；会计处理

一、带薪缺勤的界定

《劳动法》规定，在法定假日和带薪年休假日，用人单

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。新修订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
——职工薪酬》（新CAS9）中也作出了相应的界定，带薪
缺勤是指企业支付工资或者提供补偿的职工缺勤。

职工提供服务而增加了未来享有的带薪缺勤的权

利，相应地形成了企业的一项义务，根据履行义务期限

的长短，可以将带薪缺勤分为短期带薪缺勤和长期带薪

缺勤。

对于短期缺勤的界定，新CAS9规定：带薪缺勤分为
累积带薪缺勤和非累积带薪缺勤。累积带薪缺勤，是指带

薪缺勤权利可以结转下期的带薪缺勤，本期尚未用完的

带薪缺勤权利可以在未来期间使用，如常见的年休假。非

累积带薪缺勤，是指带薪缺勤权利不能结转下期的带薪

缺勤，本期尚未使用完的带薪缺勤权利将予以取消，并且

职工离开企业时也无权获得现金支付，如婚假、产假、丧

假等。

对于长期带薪缺勤，新CAS9中并未作过多涉及，只


